枣政办字〔2025〕33号

枣庄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修改并继续执行枣庄市就业援助办法的

通    知

各区（市）人民政府，枣庄高新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单位，各大企业：

根据《山东省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管理办法》《山东省行政规范性文件评估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经过评估，决定对《枣庄市就业援助办法》部分内容予以修改并继续执行。

一、将第五条第二款第二项中“家庭人员”修改为“家庭成员”，第三项修改为“抚养未成年子女（符合特定条件的已成年未独立生活子女）的单亲家庭成员。需单独抚养未成年子女或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下在学子女的登记失业人员”，第六项中“因承包土地被征收”修改为“因承包土地被征收等原因失去土地”，第七项修改为“长期失业者。最近一次办理失业登记后连续失业一年以上未实现就业的人员”。

二、将第六条第一款中“常住地”修改为“经常居住地（户籍所在地）”，第二款第一项中“本人户口簿及‘索引页’等其他相关材料”修改为“本人户口簿（含索引页）等相关材料”，第二项中“法院判决书”修改为“法院判决书（调解书）”。

三、删去第八条中“并纳入人社信用体系”表述。

四、删去第十一条中“职业技能鉴定补贴”表述。

五、将有效期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重新编制规范性文件登记号为：ZZCR-2025-0020003。

附件：枣庄市就业援助办法（根据《枣庄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修改并继续执行枣庄市就业援助办法的通知》修

改）

                  枣庄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12月31日    
（此件公开发布）

附件
枣庄市就业援助办法

（根据《枣庄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修改并继续执行枣庄市

就业援助办法的通知》修改）
第一条  为了促进城乡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加强就业援助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山东省就业促进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就业困难人员的就业援助。
第三条  市、区（市）人民政府应当将就业援助工作纳入促进就业中长期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建立健全就业援助制度，协调解决就业援助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市、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就业援助工作的组织实施和监督管理。
市、区（市）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在本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指导下，制定就业困难人员就业援助措施，具体实施就业援助服务。镇（街）基层就业服务平台在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指导下，开展就业援助服务工作。
第四条  实行就业援助政策均享制度，对就业失业登记的城镇常住人员，保障其与本地户籍人员享受同等的就业援助政策。
第五条  就业困难人员是指在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因身体状况、技能水平、家庭因素、失去土地等原因难以实现就业，以及连续失业一年以上仍未能实现就业的人员。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就业困难人员：
（一）4050人员。女性年满40周岁、男性年满50周岁的登记失业人员；
（二）零就业家庭成员。法定劳动年龄内的家庭成员均处于失业状态的城乡居民家庭中的登记失业人员；
（三）抚养未成年子女（符合特定条件的已成年未独立生活子女）的单亲家庭成员。需单独抚养未成年子女或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下在学子女的登记失业人员；
（四）残疾人员。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第二代）》的登记失业人员；
（五）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人员。正在享受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家庭中的登记失业人员；
（六）失地农民。因承包土地被征收等原因失去土地，难以实现就业的登记失业人员；
（七）长期失业者。最近一次办理失业登记后连续失业一年以上未实现就业的人员。
第六条  符合上述条件的就业困难人员，可以向经常居住地（户籍所在地）区（市）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或镇（街）基层就业服务平台（以下简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基层平台”）提出就业困难人员认定申请，或者登录“山东公共就业人才服务网上服务大厅”进行线上申请，并提供居民身份证或社会保障卡，非本地户籍人员提供居住证。
不同类别的就业困难人员还需分别提供以下材料：
（一）零就业家庭成员：本人户口簿（含索引页）等相关材料；
（二）抚养未成年子女的单亲家庭成员：离婚的，提供离婚证、离婚协议或法院判决书（调解书）。丧偶的，提供相关材料；
（三）残疾人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第二代）》；
（四）失地农民：承包土地被征收的相关材料。
对通过数据共享或者其他渠道可以查询确认的信息，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相关材料。
    第七条  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或基层平台收到就业困难人员认定申请后，应当通过“山东省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信息系统”对申请人就业创业、失业登记、社会保险、劳动关系备案及家庭其他成员就业失业等信息进行比对校验，在规定时间内给予认定。
第八条  申请人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负责，通过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骗取就业困难人员身份认定的，撤销对其就业困难人员的认定。
第九条  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或基层平台应当对辖区内的登记就业困难人员建立专门台账，主动了解就业困难人员基本情况，做到家庭情况清、失业原因清、技能水平清、择业意向清、联系渠道清。根据每一位援助对象的需求和特点，设计安排专门的援助措施和服务路径，定期推送就业援助服务政策及办理程序。零就业家庭要做到“出现一户、援助一户、稳定一户”，确保实现动态消零。
第十条  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或基层平台工作人员应当深入走访辖区内用人单位，精准征集各类适合就业援助对象的岗位信息，动员各类人力资源服务企业收集就业岗位，召开面向就业困难人员的专场招聘会。
第十一条  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应当加大创业帮扶、企业吸纳、灵活就业、公益性岗位安置等各项扶持政策落实力度，简化程序、降低门槛，确保符合享受政策条件的企业和就业困难人员依法依规享受税收政策、创业补贴、职业培训补贴、社会保险补贴、公益性岗位补贴等政策。
第十二条  就业困难人员实行动态管理。已经认定的就业困难人员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再将其纳入就业困难人员援助服务范围：
（一）被用人单位录用的；
（二）从事个体经营或投资、创办企业或民办非企业的；
（三）已从事有稳定收入的劳动，并且月收入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
（四）已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
（五）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或死亡的；
（六）入学、服兵役、移居境外的；
（七）被判刑收监执行的；
（八）无正当理由连续3次拒绝接受公共就业服务的；
（九）无正当理由连续6个月未与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联系的；
（十）其他不再具备就业困难人员认定条件的情形。
第十三条  经认定的就业困难人员退出后，情况发生变化，符合认定条件的，可再次申请就业困难人员认定，但需重新办理就业困难人员认定手续。
第十四条  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或基层平台应当及时录入就业困难人员认定、援助服务、政策扶持等信息，定期更新有关数据，确保就业困难人员数据库信息真实准确。
第十五条  市、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就业援助工作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定期开展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就业困难人员的认定、援助服务和管理，应当严格按照规定程序和要求办理，相关工作人员违反规定认定就业困难人员，或者在提供就业援助服务过程中侵害就业困难人员合法权益的，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7年12月31日。
	

	抄送：市委有关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监察委，

市法院，市检察院，枣庄军分区战备建设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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